
依駐泰國代表處 105年 4月 7日泰行字第 10501906080號函查復略以，

未達法定結婚年齡者，有核發婚姻狀況證明文件，申請人依泰國民商

法，向泰國縣政府提出申請。
內政部 105年 4月 18日台內戶字第 1050412616號函節錄


